列入拖欠农民工工资“黑名单”决定书
深（盐）劳监黑决字 [2021] 第001号
被告知个人：李佑国                                                   
住址：四川省武胜县龙女镇XX村XX组XX号                                       
身份证号： 51292819XXXXXXXX17                                                             
经调查，你存在拖欠1名劳动者三个月劳动报酬且报酬累计在二万元以上（拖欠陈运财2018年3月至2019年1月期间劳动报酬合计94650元），且在案件调查期间，你无视法律规定，经盐田区人力资源局电话、短信、公告等方式多次通知后未到指定场所接受调查，经公告送达法律文书后拒不改正。你拒不支付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且以逃匿的方式拒不配合案件的调查处理的行为，已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犯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七十六条之一规定及国务院《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我局已将此案移送深圳市公安局盐田分局侦查，追究你的法律责任。目前，盐田公安分局已受理立案。根据《拖欠农民工工资“黑名单”管理暂行办法》有关规定，决定于2021年6月10日起将你列入拖欠农民工工资“黑名单”。
    你单位如对本决定不服，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深圳市盐田区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直接向深圳市盐田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深圳市盐田区人力资源局
                                                 2021年6月10日

注：本决定书一式两份，执法机关和被列入单位(个人)各执一份。
